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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用学会科研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实施《中共中央

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》，充分发挥北

京信用学会在国内信用研究领域的学术平台及示范引领作

用，积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、中国特色信用学学科体系、

学术话语体系，不断加强理论创新、知识创新、方法创新和

政策创新，持续推出具有重大学术创新价值和文化传承意义

的标志性研究成果，更好地服务国家和北京市的社会信用体

系建设，经北京信用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，

现就学会设立信用研究课题事宜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课题征集

学会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征集选题：

1.学会专家根据自身研究基础和志趣提出需要研究的

题目。

2.学会各专业委员会/研究团队提出需要研究的题目。

3.国家及北京市的相关政府部门、司法机关及企事业单

位等根据其实际工作需要建议研究的题目。（此类课题的管

理要求、管理流程应遵循有关部门/单位的意见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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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课题发布

学会学术委员会根据各有关方面的选题建议确定研究

课题指南，采取定期发布和不定期发布两种方式。每年年初

定期集中发布年度研究课题指南；同时，针对特定政策、时

事热点问题等适时发布专门研究课题指南。

三、课题内容

研究课题包括信用基础理论研究、信用应用对策研究、

信用综合研究等；研究课题分为重大课题、重点课题、一般

课题和青年课题。

四、课题申报

课题申报面向学会全体会员，同时向全国范围的专家及

各类机构开放。鼓励跨地区、跨单位科研人员联合申报，鼓

励信用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部门合作开展研究。

鼓励课题申请人将本学会研究课题与各级各类社科规

划项目、行业产业发展专项项目以及市场主体、社会组织的

横向委托项目相结合，开展复合交叉、具有前瞻性实操性的

研究。

五、课题承担

学会学术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形可以把相关课题定向委

托给相关专家或机构，也可以在申报课题的人员中择优确定

项目承担人员。

六、课题资助

学会设立的研究课题主要由各项目负责人通过自筹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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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来实施。鼓励课题组通过“政产学研用”相结合的方式，

广泛争取和整合各类社会信用研究资源。本学会将对优秀结

项课题成果予以后期资助。

七、课题实施

1.课题立项结果在北京信用学会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

发布。课题负责人与学会签订课题协议，学会向课题负责人

发放立项通知书。课题实施期限为 1—3 年。

2．学会根据课题实施情况组织课题开题和中期检查。

3．学会组织评审专家对课题成果进行鉴定，鉴定验收

合格后予以结项。结项等级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；

学会对优秀、良好、合格课题颁发结项证明。

八、成果转化

学会将充分利用自身平台优势，积极宣传推广课题研

究成果；着力推荐优秀课题研究成果在高水平学术期刊发

表、收入学会编辑的《信用学论文集》，或者凝练成咨政

报告或两会提案等形式进行成果转化。

北京信用学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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